附件1
IEC国内对口工作组专家要求

1. 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或者具有与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；
2. 熟悉所申报对口TC和/或SC专业领域业务工作，具有较高理论水平、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；
3. 至少具备英语读、写工作水平，能够直接阅读IEC/TC/SC工作文件并提出意见及建议；
4. 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任职的人员，并经其单位同意推荐；
5. 了解IEC政策和工作规则，以及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化的政策和工作规则；
6. [bookmark: _GoBack]热心IEC国际标准化工作，能积极参加所申报国内对口工作组工作，认真履行专家的各项职责和义务，与国内技术对口单位保持密切沟通，定期向国内技术对口单位汇报有关工作的情况，传递相关信息和资料。
